
3.服务响应时间

（1）服务响应时间承诺

我公司组建了“淄博市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公众责保险项目专项服务团队”，专门从事

此项目工作，建立健全售后服务体系，确保项目正常运行，并在完成项目后提供无偿咨询服务、

指导和建议等技术支持。对贵单位所反映的任何问题在 20 分钟之内响应，1 小时之内赶到现

场解决问题，若遇紧急案件需立即上门服务。我公司将优先为本项目理赔服务人员配置服务专

用车辆，确保各县区营业单位每天有一辆车，专项用于贵方理赔及其它服务。如出现紧急情况，

可以随时调用我公司其它车辆，确保 1 小时内到达，提供应急上门服务。

（2）承保服务响应时间

我公司承诺，承保服务时效如下：

投保资料齐全，3 个工作日内出具保单；

批改资料齐全，1 个工作日内出具保单；

保费划转后，1 个工作日内进行收付确认

（3）理赔服务响应时间

我公司承诺，理赔服务时效如下：

接报案：“95585 服务专线”及专职联络人受理被保险人的 365 天x24小时全天事故报

案、咨询、疑难解答和投诉处理信息查询服务等业务，在接到报案后 3 分钟内通知事故现场

就近的理赔人员前往进行事故查勘。

现场查勘：接到报案后，根据报案情况，理赔服务人员 10 分钟内就是否需要保留现场向

被保险人明确回复。接到理赔报案后我司专职理赔人员承诺迅速启动理赔查勘服务，确保 20

分钟内赶到现场。

单证收集：事故发生后，经我司按承诺时间现场查勘后，1 个小时内

根据事故实际情况，向被保险人出具索赔资料清单，并列出重点提示事项，被保险人备齐

索赔资料后，我公司随时可以安排专人上门收取资料；

理算核赔：接到理赔资料后，理赔服务人员将在当日将案件理算完毕

并提交分公司核赔。分公司核赔人员在当日对案件的保险责任、损失金额和资料完整性进

行最后审核，审核无误的核赔通过；审核存在问题的，当日退回并告知理赔人员进行整改。理

赔人员接到退回案件后，当日对案件进行整改，并提交分公司核赔。核赔结束后，赔款将在支



付时限内（详见赔付方案）支付到被保险人授权的账户中。

赔款支付：

a.小额案件：对属于保险责任的 100 万元以下的案件，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

偿协议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b.大额案件

案件分类 赔付时限

RMB100 万（含）以内赔案 1个工作日内支付

RMB100 万元至 RMB300 万元（含）赔案 2个工作日内支付

RMB300 万元赔案以上 3个工作日内支付

回访：支付赔款后，在 1 个工作日内进行回访，了解贵单位对整个服务过程的满意程度，

意见建议，需要我公司协助解决的保险方面的困难，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协助解决。

（4）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一年后若采用续签模式，服务期限同合同期限。为完善采

购人保险保障，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保险单出单之前所产生的保险责任须由成交由我公

司一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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